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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1                 证券简称：*ST海伦               公告编号：2022-031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提起诉讼 

暨申请财产保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立案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暂计15000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的案由系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是上市公司出

于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对损害公司利益的董事及股东提起的诉讼，诉讼利益归于公司。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实际影响以生效法律裁判文书为准。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伦哲”）于2022年

6月22日收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送的《传票》、《举证通知书》（案号为：

(2022)苏 03 民初 775 号）等法律文书，于2022年6月29日收到《民事裁定书》（（2022）

苏03财保28号），现将相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 告：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金诗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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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二：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案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诉讼请求： 

一、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损失暂计15000万元。 

二、本案诉讼费、审计费、鉴定费、保全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被告一系原告现任法定代表人，同时系被告二法定代表人。被告二系原告股东，

被告一受被告二提名担任原告董事长。 

2015年9月，原告以26000万元价格，以发行股票方式购买深圳连硕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连硕公司”）100%股权。被告一在受被告二提名担任原告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期间，于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恶意裁员、破坏连硕公司生产经营、

贱卖公司资产，并最终以1元价格转让连硕公司全部股权，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综上，被告一的行为造成了原告海伦哲公司的损失，同时，鉴于被告一系被告二

提名的董事，其在原告内部的管理权利来源于被告二与原告合作协议项下的被告二之

权利，被告一的行为属于受被告二指派的履行职务行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民法典》第六十二条规定，原告诉请被告一、被告二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20）347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系“与

公司有关的纠纷”，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 11号）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本

案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故原告向贵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

规定，请求贵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申请财产保全的情况 

公司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冻结二被告的银行存

款人民币15000万元或者等值的其他财产。法院已经出具《民事裁定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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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财保28号），裁定冻结被申请人金诗玮、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150000000.00元，如银行存款不足，则查封、扣押、提取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三、其他说明 

(一）董事金诗玮、薄晓明、董戴、童小民认为： 

1、海伦哲公司公章被案外人非法侵占，已脱离海伦哲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制 

金诗玮系原告海伦哲公司现任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2021年10月9日上午，案外

人丁剑平等人带领数十保安强行进入海伦哲公司，自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成立

所谓“临时监管小组”，强行接管海伦哲公司。并从公司原定岗位的相关负责人员手

中强行将公司的公章、财务印鉴、证照、财务的 U 盾等重要财物转移至临时监管小

组的控制之下。非法成立临时监管小组后，海伦哲公司OA流程包括用章申请节点里的

董事长（最高审批权人）一职未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即被篡改为临时监管小组组

长张秀伟，同时停止了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兼综管部部长和财务部部长等

员工的OA帐号。临时监管小组未经法定代表人的认可和授权便擅自以公司名义加盖公

章发布通知非法解除了姜珊珊综合管理部部长职务以及王春风财务部部长职务。股东

大会合法选举产生的公司董事长职权被临时监管小组组长非法取代，OA 中原定董事

长的审批节点篡改为临时监管小组组长张秀伟，致使董事会决策无法有效落实，对公

司治理、内部控制和经营管理均造成了严重影响。 

2、海伦哲公司已向非法侵占公司证照的人员提起诉讼并已采取行为保全措施 

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

定，股东、董事、经理及其他人侵占公司印鉴、财务账册的，公司可以侵占者为被告

要求其返还，并赔偿因此给公司经营造成的损失。公司公章被侵占，公司以董事长签

名的诉状起诉的，应当受理，但董事长已被股东大会罢免的除外。 

因此，法人代表金诗玮签名以海伦哲公司名义针对临时监管小组成员非法侵占公

司证照的行为于2021年10月17日向徐州经济开发区法院提起公司证照返还诉讼，要求

丁剑平、张秀伟、栗沛思、尹亚平、郭晓峰、邓浩平、马超七被告返还非法侵占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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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公司证照，并同步提交了行为保全申请。经开区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正式立案【案

号：（2021）苏0391民初4910号】，并于2022年1月11日作出行为保全裁定，裁定禁

止被告丁剑平、张秀伟、栗沛思、尹亚平、郭晓峰、邓浩杰、马超在本案作出生效判

决前使用海伦哲公司公章办理法定代表人、董监事、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该案已于2022年6月18日召开第一次庭审，目前仍在审理过程中。 

3、临时监管小组以在本案起诉状中加盖海伦哲公司公章从而提起诉讼的行为不

能代表海伦哲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鉴于海伦哲公司公章被前述人员非法侵占，已脱离海伦哲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制，

且海伦哲公司业已启动相应诉讼及保全程序以追究前述人员的法律责任。而前述案外

人以海伦哲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亦未经过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及法定代表人金诗玮

的审批同意。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法人由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在本案中起诉

状上的公章和委托授权书的公章皆非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同意后加盖，而

是被临时监管小组非法侵占后私自加盖公章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此行为不能代表海

伦哲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启动本案诉讼程序的法律效力。 

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金诗玮已于2021年10月9日公开发表声明，自2021年10月9

日起，公司所涉及全部公文、文件及公司管理行为和经营行为均未经过其本人和董事

会合法授权，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同时其本人在公司的私章、名章等印章全部作废。 

在法治中国朗朗乾坤之当下，临时监管小组强抢公章长期霸占，并利用其非法控

制的公司印章恶意实施上述滥诉、滥保行为， 无谓消耗公司运营资金、浪费司法资

源，以致出现“法定代表人诉法定代表人”之荒诞现象，滑天下之大稽，此等行为是

对中国法律尊严和证券监管秩序的践踏，相关人等必将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二）董事马超、邓浩杰认为： 

1、公司公章证照一直在公司原定岗人手中保管、使用，符合公司的印章证照管

理制度，不存在被抢夺的情况。 

2、公司作为原告对金诗玮、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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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行为，没有违反徐州经开区法院（2021）苏0391民初4910号案件相关行为保全

裁定中所禁止的任何行为，即裁定书仅禁止丁剑平等人在本案作出生效判决前使用公

章办理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以及公司章程、经营地址、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且根据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案号：（2021）

苏0391民初3364号之一），已禁止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中选举金诗玮等人为

董监事的事项予以实施，即禁止金诗玮等人履行董事、监事职责。  

3、根据《民法典》《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有权作为原告

对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发起诉讼。本次起诉已经过立案审查，7月 18日将进入证据交

换阶段。鉴于本案的诉讼利益归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司的真实意思理应站在维护公

司利益的角度上表达，或理应如此推定。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及仲裁事项。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东之间的诉讼有以下进展：1、中天泽集团就“表

决权继续履行”起诉机电公司、丁剑平一案，机电公司、丁剑平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上

诉被驳回； 2、中天泽集团就“合同纠纷”起诉机电公司、丁剑平一案，机电公司、

丁剑平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被驳回；3、机电公司在徐州起诉中天泽集团解除表决

权委托一案，已收到关于机电公司撤诉的法院裁定。 

董事金诗玮、薄晓明、董戴、童小民：为保证投资者知情权以及维持信息披露一

致性原则，同意上述诉讼进展公告且工作人员已经将之提交深交所公告专区，但因有

董事认为法院裁判文书存在错别字需要勘误、有董事认为管辖权异议驳回不属于重大

诉讼进展等原因一直未提供签字页故至今未能予以披露。 

董事马超、邓浩杰认为：上述诉讼中诉讼3因法院裁定书存在错别字需要更正后

再进行披露，至今未收到更正后的文书，且该事项已在2022年4月13日《关于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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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创业板问询函（2022）第38号回复的公告》中予以披露。另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8.6.3的规定，诉讼1和诉讼2的管

辖权归属不属于重大诉讼进展未达披露标准。 

（三）其他诉讼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后续公告或定期报告。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董事金诗玮、薄晓明、董戴、童小民：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实际影

响，将以生效法律裁判文书为准。 

董事马超、邓浩杰：鉴于本案是上市公司出于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对损害公司利

益的董事及股东提起的诉讼，诉讼利益归于公司。至于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实际影响，将以生效法律裁判文书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起诉状》《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2、《民事裁定书》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四日 

 


	（一）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